
苏州大学博物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修订版） 

一、 为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确保资产安全，根据学校国有资产

管理的相关规定，结合我馆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 博物馆固定资产是指博物馆列入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管理的

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并在使用过程

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 

三、 博物馆牵头负责的藏品固定资产管理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学校颁发的国有资产管理规定。 

2、负责对分管的藏品固定资产进行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管理，

建立资产的数量、金额明细帐。  

3、负责组织藏品固定资产的清查、登记、审批、调拨、转让、报

损等工作。 

4、有关藏品固定资产管理的重大事项，及时向校国资委报告。 

5、全面、动态地掌握藏品固定资产的占有、使用、处置、收益状

况，定期检查资产现状，不定期对资产管理状况进行检查，并对资产

变动、使用、结存情况进行抽查，在年终与各保管部门进行对账时，

应做到账账相符、账务相符。 

四、博物馆内部管理的固定资产管理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学校颁发的国有资产管理规定。 

2、 成立资产管理工作小组，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负责本部门资产

管理工作，办公室主任负责本部门一般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工作，保

管陈列部主任负责藏品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工作。 

3、按照资产管理的业务流程，做好资产申购、验收、领用、登

记、调拨、转让、报损和报废等报批手续；部门职工岗位变动时，应

按规定办理资产管理移交手续。  

4、经常检查并改善资产使用状况，减少资产的非正常损耗，做

到高效节约、物尽其用，充分发挥国有资产使用效益，防止资产使用

过程中的损失和浪费。 

5、接受归口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并报告有关资产管理工作。 

6、新增固定资产及时进行验收、办理使用登记，录入“江苏省

属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及时进行账务处理，保证账账、账物的

一致性。 

7、按照学校或上级有关部门规定的时间和要求，编报本部门所

属学校资产统计报表及分析说明；报送的报表做到内容完整、信息真

实、数据准确，同时对国有资产的增减变动、使用、结存情况及时报

告做出文字说明，并列出变动明细。充分利用“江苏省属高校国有资

产管理信息系统”和资产信息报告，全面、动态地掌握国有资产占有、

使用状况，年终对账做到账账相符、账务相符。 

8、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对实物资产定期清理和检查，做到



账账相符、账卡相符、账物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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